
彰化縣二林鎮公所設置舊衣回收箱出租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二林鎮公所（以下簡稱甲方），承租廠商：            （以下

簡稱乙方）舊衣回收箱設置地點經雙方同意簽訂契約，其內容如下： 

第一條、名稱：彰化縣二林鎮公所設置舊衣回收箱出租。 

第二條、履約地點：本所指定地點以不影響公共安全為原則。 

第三條、契約價金：新台幣                元整（每個回收箱每月新台幣          

150元，含百分之五稅率）。 

第四條、履約期限：自 112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為期二年，履

約數量：120個回收箱。 

第五條、契約保證及保證金退還辦法： 

履約保證金為契約價金 10％，俟合約期滿並無待解決事項如尚未動支

或尚有餘額無息發還。 

第六條、本出租如遇物價波動時，不予調整補貼。 

第七條、回收箱之功能、效益、規格、標準、數量或場所等說明及乙方應履行

之契約責任： 

1.回收箱數量：在本鎮轄內設置 120個回收箱，乙方應牢固舊衣回收

箱，若未牢固而致使他人生命財產受傷(損)者，由乙方概括承受。 

2.回收箱顏色：綠色或藍色鐵箱子、白色字體，兩側須加設長 60公分、

寬 2公分以上的反光條 3條。 

3.回收箱規格：長 75公分、寬 90公分、高 175公分，可正負 20公 

分規格須一致，且符合安全規定。 

4.回收箱字樣：需在回收箱正面噴上「舊衣回收箱」及「收入用於急

難救助專款專用」，箱子右上方噴上編號(須明顯且容易辨識)；於

箱子正面下方噴上「設置單位(二林鎮公所)、核准字號(決標通知公

文字號)、核准年限：二年、核准地點：二林鎮、廠商連絡電話

ooooooooo 」。 

5.乙方須提供依編號回收箱放置地點之清冊供甲方備查。 

6.乙方每月 5日前應提報上個月回收重量(公斤數)給本所。 



第八條、驗收及接管： 

1.驗收時，甲方主驗人員認為有必要檢驗時，乙方不得推諉，並應負

責檢驗所須之費用。 

2.驗收時如發現乙方未依契約規定時如為可拆除或更換者，乙方應即

拆除或更換，不得要求以扣款處理，或延長履約期限。如不妨礙安

全、美觀及使用需求，經由甲方檢討拆換確有困難可不必拆換，必

須以扣款方式處理，或功能不合規定時，應再按契約單價之六倍處

以罰款，並於甲方完成報備手續後辦理。 

3.驗收發現缺點時，乙方應依甲方通知之期限一次改善完成。否則自

改善期限終止之次日起至再驗收合格之日止（不扣除晴雨天、例假

日、國定假日、其他休假日）均列入逾期日核算，參照契約第十條

第 2項計逾期罰款。 

4.乙方如拒不申報或拒不會辦驗收，或缺點逾期尚未改善完成，除應

參照第十條第 2項之規定處以逾期罰款外，甲方得逕行辦理上稱各

項工作後接管使用，其所需之費用及損失均得在乙方之履約保證金

內扣抵，如有不足並得向乙方追繳之。 

第九條、付款辦法：乙方於每月 7日前，至本鎮清潔隊取繳款單依契約設置數

量將款項（如 6月 7日前繳交 6/1～6/30之款項）至本所公庫：二林

鎮農會繳納。（第一個月應於契約日起 7日內完成繳款。）             

第十條、逾期罰款： 

1. 逾期清運：乙方經本所清潔隊人員通知載運舊衣回收品時〈以舊衣回

收 LINE群組通知時間為準〉，如超過 2天（含）未能完成該項作業或

藉故拖延不清運時，罰款當月總金額百分之三，超過 3天（含）罰款

當月總金額百分之四，超過 4天（含）罰款當月總金額百分之五，如

超過 5天以上則視同中途解約，沒收履約保證金。 

2.逾期付款：未於每月 7日前付清貨款，每逾 1日罰款當月總金額千分

之一，按日罰款。 

3.以上罰款由履約保證金扣除，並於次月補足保證金金額，未補足視同



中途解約，沒收保證金。 

第十一條、契約終止或解除：契約期間得標廠商如有下列諸項之一發生時，本

所除可予以解約外，二年內得標廠商不得再參加本所同件標案﹝第

3款除外﹞，得標廠商不得異議。 

1、未如期清運情形嚴重，履約保證金經本所因逾期罰款，全數扣除

者。 

2、未依契約規定於每月 7日前付清貨款，經甲方通知之期限內仍未

繳款，除依第十條第 2項規定罰款外，視同中途解約並沒收履約

保證金。 

3、政府政策重大改變至影響契約內容執行時。 

4、乙方履約能力薄弱，未經雙方協議而任意停止工作，或作輟無常，

進行遲滯有事實證明，甲方認為不能如期履約時。 

第十二條、乙方有不定期檢查並防範所設置舊衣回收箱無侵損他人之注意義務，

倘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乙方

應負全部損害賠償責任；或因此致使甲方先行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時，

甲方對於乙方有求償權。 

第十三條、（1）甲方得不定時查核其管理情形，並視貯存量及實際需要，要求

乙方至少每週收集壹次，乙方未按時回收者，亦未依限改善者，

依第十條第 1項規定辦理。 

（2）舊衣回收箱設置地點由甲方指定，甲方要求乙方更動位置時，

乙方不得拒絕。 

第十四條、乙方對於所設置之回收箱應負該物及其週邊環境之整潔，不得任意

自行張貼或出租以增列或違反回收箱標示內容等廣告行為。 

第十五條、乙方需將每月回收量，於次月五日前提報甲方彙整。 

第十六條、乙方契約期間發生下列事項，甲方除撤銷其舊衣回收承租權並沒收

履約保證金： 

1、妨礙規避營運查核者。 

2、擅自轉移權利於他人。 



3、所提供營運計畫等資料不實經發現為偽造者或變造者。 

4、對舊衣回收成果未據實按月呈報本所。 

5、依舊衣收集管理要點須限期改善事項未辦理者。 

6、當月款項逾期繳納且經甲方通知期限內仍未繳款者。 

7、違反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 

第十七條、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日後 5日內，將設置於二林鎮轄內舊衣回收箱清

除，逾期未清除，得由甲方拖吊清除，每一個舊衣回收箱扣款履約

保證金新台幣伍佰元整，如有損壞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本契約如有爭議時，雙方合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十九條、本契約書壹式伍份，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乙份，副本三份由甲方存

查。 

 

 

 

立契約人： 
 

甲  方：彰化縣二林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鎮長 蔡詩傑   

地  址：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斗苑路4段636號 

電  話：04-8969906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  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